附件2

退役士兵随调家属自主就业创业申请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

年月
	

	政治

面貌
	
	参加工作

时间
	
	是否符合随军规定
	

	工作

单位
	
	身份
	（公务员（含参公）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、国企工作人员）

	居民身份证号
	
	联系方式
	

	本人银行账号
	
	开户行
	

	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情况

	姓名
	
	原服役

部队
	
	退役时间
	

	军衔
	
	安置单位
	
	发出报到通知时间
	

	一次性就业补助费核算明细

	符合规定的工龄
	
	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
	元

	基础部分金额
	      元
	工龄补助

部分金额
	           元
	合计金额
	       元

	（本人及配偶自愿申请自主就业创业安置，领取一次性就业补助费后，按规定不再要求随调工作。）

申请人签字：

退役士兵签字：
	（以上信息核实无误，同意退役士兵家属自主就业创业，按规定发放一次性就业补助费。）

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（印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备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一份归入退役士兵随调家属档案，一份安置地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留存，一份作为经费支出凭证。




